
住房公积金新政今日实施

此次对“认房认贷”调整优

化，即认“购房地住房”、认“全国公
积金贷款记录”，不认“购房地外住
房”、不认“全国商业贷款记录”。

缴存职工在六城区购房的，

只以六城区房屋套数认定，其房产
记录由中心工作人员通过信息系统
联网核查取得。三县一市、铁路沿
线市（县）以及太原市以外的房屋套
数不进行审核。

所有缴存职工在六城区范围内
的承贷部门申请贷款时，不需提供
房查。

所有缴存职工申请贷款时均需
签署家庭住房实有套数书面诚信保
证书，仅承诺在六城区范围内有无
住房以及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办理过
异地公积金贷款且已结清。

这里指的异地贷款包括在山西
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在
山西焦煤集体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办理过的公积金贷款，在太原
市以外的其他地市办理过的公积金
贷款，以及在商业银行办理过的军
人公积金贷款。

缴存职工在三县一市购房

的，以三县一市房屋套数认定，六城
区、铁路沿线市（县）以及太原市以
外的房屋套数不进行审核。

缴存职工在三县一市购房的，
需提供购房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出具
的书面房产查询结果。不需提供六
城区、铁路沿线市（县）以及太原市
以外的其他地市的房查。

所有缴存职工申请贷款时均需
签署家庭住房实有套数书面诚信保
证书，仅承诺在三县一市购房地有
无住房以及是否在全国范围内办理
过异地公积金贷款且已结清。

这里指的异地贷款包括在山西
省省级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和在
山西焦煤集体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办理过的公积金贷款，在太原
市以外的其他地市办理过的公积金
贷款，以及在商业银行办理过的军
人公积金贷款。

缴存职工在铁路沿线市

（县）购房的，以铁路沿线市（县）房
屋套数认定，太原市六城区、三县一
市房屋套数不进行审核。

缴存职工家庭名下商业贷

款不作为购房套数进行审核，只作
为负债及还款情况进行审核。

有商业贷款记录、在全国范

围内无公积金贷款记录，且在购房
地无房的缴存职工家庭，可执行首
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

在全国范围内无公积金

贷款记录，且在购房地无房的缴存
职工家庭，可执行首套住房公积金
贷款政策。

缴存职工家庭在购房地有

一套住房，或在购房地有一套住
房和在全国范围内有购买同一
套住房的公积金贷款记录，或
在购房地无住房但在全国
范围内有一次公积金贷
款记录，或在全国范围
内购买同一套住房有两
次公积金贷款记录，执
行二套公积金贷款
政策。

如缴存

职工家庭在购房
地有两套及以上
住房，在全国范
围内有购买不同住房的两次及以上
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在购房地有
一套房产记录和在全国范围内有一
次购买不同住房的公积金贷款记
录，不得发放公积金贷款。

购买非城镇住宅用地上的

建筑不计算在住房套数之内，以前
办理过公积金装修贷款不计算在住
房公积金贷款次数之内。

购买非城镇住宅用地上的

建筑申请的公积金贷款计算在住房
公积金贷款次数之内。

“商转公”及“部分商转公”

贷款计算在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
之内。

异地缴存职工申请异地贷款

的，不再要求提供缴存地不动产登记
部门出具的书面房产查询结果。

住房公积金贷款记录通过

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服务平台、公
积金管理信息系统、异地贷款职工
住房公积金缴存使用证明及缴存职
工个人信用报告等有关渠道取得。
缴存职工办理贷款时需同时签署家
庭住房实有套数书面诚信保证书。

《关于明确购房套数认定标

准的通知》（并公积金〔2020〕6号）
不再执行。

缴存职工家庭在购房地有

两套住房，均无公积金贷款记录。
出售其中一套后，执行二套公积金
贷款政策；两套全部出售后，执行首
套公积金贷款政策。

缴存职工家庭在购房地有

两套住房，其中一套有公积金贷款
记录。出售无公积金贷款记录住房
后，执行二套公积金贷款政策；出售
有公积金贷款记录住房后，仍不得
受理公积金贷款。

缴存职工购房时申请了公

积金贷款，后因故发生退房情况并
结清贷款的，可提交退房相关手续，
经中心审核认可的，再次购买住房
申请公积金贷款核定购房套数时，
可将已退住房办理的公积金贷款次
数进行排除。

离异缴存职工申请公积金

贷款时，核查出的房产记录或公积
金贷款记录所指向的房产已经法院
判决或离婚协议约定归属他人的，
房产及公积金贷款记录均不计算在
购房套数之内。

经联网核查确定借款人名

下在购房地有一套住房，但借款人
反映该房产已经被拆迁的，购房套
数根据缴存职工拆迁协议中约定的
补偿方式判断。

缴存职工申请贷款时，需勾

选家庭住房实有套数书面诚信保证
书中的购房地选项。

放开申请“商转公”及“部分商
转公”贷款的住房消费行为时间限
制，即缴存职工于2024年 3月 1日
以前通过商业银行发放的商业住
房按揭贷款购买我市住房的，贷款
房屋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符合我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积金其
他贷款条件的，可以申请办理商业
住房按揭贷款转公积金贷款及部
分转公积金贷款；商品房买卖合同
和商业银行借款合同任一合同签
署时间在 2024 年 3 月 1 日以前均
可；贷款担保方式采取本套房产抵
押；借款人办理“商转公”或“部分
商转公贷款”时，柜台人员重点审
核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商业银行借
款合同签署时间，重点审核抵押房
产是否商贷购买的本套房产，采取
其他房产抵押的不受理；借款人个
人信用报告上的商贷放款时间不
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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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政策的系列决策部署和相关要求，加快推进促消费

政策落地见效，更好支持缴存职工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缓解我市

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购房资金压力，进一步为缴存职工提供住房资金保障，3月5日起，《关于调整优

化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的通知》（下称《通知》）正式实施，《通知》有哪些具体变化，市住房公积金管理

中心业务部门给出权威解读。

此次公积金贷款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在满足居民刚性住房需求下，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保持住

房公积金的政策性和互助性，一是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套数认定标准，二是放宽申请“商转公”

及“部分商转公”贷款的住房消费行为时间限制。

其中，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贷款购房套数认定标准包括21条：

权威解读来了权威解读来了


